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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产品强制性认证 对有关特殊情况的实施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对农机 CCC 认证中 ODM、OEM模式及其它特殊情况的实施做出了说明，规定了工厂审查

时生产现场的补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列入强制性认证目录的农机产品强制性认证。 

2 定义 

2.1 ODM（贴牌生产）模式 

ODM 生产厂：利用同一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同一产品设计、生产过程控制及检验要求等，为一

个或多个制造商设计、加工、生产相同产品的工厂。  

ODM初始认证证书持证人：持有 ODM产品初次获得 CCC认证证书的组织。 

ODM模式：ODM生产厂依据与制造商的相关协议等文件，为制造商设计、加工、生产产品的委

托生产制造模式。 

2.2 OEM（代加工）模式 

生产厂在其质量管理体系下，按一个或多个认证委托人/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设计、生产过程控

制及检验要求生产并提供产品。 

3 ODM模式的认证实施要求 

3.1 认证申请与受理 

3.1.1申请 ODM模式认证，应满足以下条件： 

a）生产厂已获得 CCC认证证书； 

b）申请认证产品在 ODM生产厂获证产品范围内； 

c）申请认证产品与 ODM生产厂获证产品完全一致，产品技术规格、结构、关键原材料/关键件

及其供应商应保持不变； 

d）申请认证产品与 ODM生产厂获证产品基本一致，产品技术规格、结构、关键原材料/关键件

及其供应商应保持不变，仅有制造商或商标或型号命名改变，或有不影响产品安全性能的产品外观

变化（如颜色）。 

如不满足上述条件，不能按 ODM方式受理。 

3.1.2 以 ODM模式方式申请 CCC认证证书应提交以下资料： 

a）申请 ODM模式认证应提供申请书; 

b）认证委托人/制造商及生产厂的工商注册证书（复印件）、商标注册证书（若要求认证证书

标注产品商标的,提供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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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M制造商与 ODM初始认证证书持证人和 ODM生产厂的 ODM协议; 

d）ODM生产厂的 ODM初始认证产品认证证书及型式试验报告复印件、产品照片； 

e）ODM制造商与 ODM生产厂关于认证与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相关协议。协议内容至少应包括如

下内容：相关各方的产品安全质量责任，包括生产厂及相关方同意认证委托人/制造商利用其认证

结果的承诺；合作期限（也可用产品数量表示）；注册商标的使用授权（若要求认证证书标明生产

厂产品商标的，提供）；申请认证证产品与 ODM生产厂获证产品的具体型号规格对照表；ODM产品铭

牌（外部标识）、说明书。 

f）ODM生产厂的正式声明。其应保证为认证委托人/制造商生产产品的各项条件（包括产品设

计、关键原材料/元器件的供应商及型号规格、质量管理体系、生产过程控制、工艺流程、检验试

验等）与其获证产品完全一致，承担由 ODM产品安全质量问题引发本厂相应认证证书的暂停、撤销

的责任。 

其它必要资料。 

3.2 型式试验 

一般情况下，ODM 模式不进行产品型式试验。 

3.3 初始工厂检查（ODM认证模式的现场检查） 

认证中心对 ODM生产厂或制造商进行现场检查及监督检查。 

3.3.1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内容不重复审查，工厂审查重点为： 

a）通过检查 ODM 产品现场生产过程及生产、检验、出入库管理的文件和记录，核查 ODM合作

协议及其执行情况； 

b）现场确认 ODM 生产方式； 

c）依据 ODM生产厂获证产品的“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 对每个 ODM 产品单元抽取一台样机

进行产品一致性检查，其它机型做一致性确认，并在审查记录表中确认结果； 

d）检查生产厂供货记录及供货产品质量反馈情况。 

3.3.2当发现 ODM产品与 ODM生产厂获证产品不一致性，不是 ODM生产模式时，ODM认证不通过。 

3.3.3对同一工厂有二个厂名情况，参照 ODM模式执行。 

3.3.4 ODM生产厂的认证管理要求 

3.3.4.1 ODM 生产厂应保留与 ODM制造商关于 ODM产品认证及生产的相关记录，包括： 

a）生产厂与制造商之间的相关 ODM协议； 

b）生产厂为其制造商生产 ODM认证产品的相关记录，包括：生产日期、生产数量等； 

c）制造商产品质量反馈记录（必要时）； 

d）生产厂对 ODM 制造商生产产品的出厂检验记录； 

e）生产厂接受 ODM制造商产品的记录，适用时包括：CCC认证标志、包装、铭牌等。 

3.3.4.2 当 ODM生产厂连续 12个月未批量生产协议制造商的 ODM认证产品，ODM生产厂应在 1个月

内向指定认证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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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3 ODM生产厂有义务确保 ODM制造商、持证人接受认证中心的证后监督检查。 

3.3.5 ODM制造商/持证人的认证管理要求 

3.3.5.1 ODM制造商/持证人有义务遵守认证相关法律、法规及认证规则的要求。 

3.3.5.2 ODM制造商/持证人有义务维护认证证书有效性，并保证 CCC标志的正确使用和管理。 

3.3.5.3 ODM制造商/持证人应保留与 ODM生产厂之间的相关 ODM协议。 

3.3.5.4．ODM制造商/持证人在名称变更、地址搬迁，产品名称变更等认证证书相关信息变化时，

未经认证中心批准不得使用 CCC证书及标志。 

3.3.5.5．ODM制造商/持证人有义务接受认证中心的证后监督检查。 

3.3.5.6． ODM制造商有义务承担产品质量法律责任并应具备对 ODM认证产品安全质量进行有效控

制的能力。 

3.3.5.7．ODM制造商应保留 ODM生产厂认证产品接收记录。 

3.4   认证证书 

3.4.1 ODM模式的认证证书应标注有效期，有效期以 ODM认证证书有效期与 ODM协议一致，最长不

超过生产厂认证证书有效期且不能超过 5年。ODM 认证证书到期，注销认证证书。 

3.4.2 对 ODM认证证书到期，企业需重新申请认证，其程序按初审处理。ODM证书到期的办理注销

手续。 

3.5   获证后监督  

3.5.1 ODM模式获证后监督与生产厂获证后监督合并在生产厂进行，在生产厂监督内容的基础上增

加本文件 3.3.1条（每个单元抽一个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和认证标志管理等内容。审查人日数在

生产厂监督人日数的基础上，每个单元一般增加 0.25人日数。总增加数不超过 0.5人日。 

3.5.2 认证中心在对 ODM生产厂监督检查时应对所有相关 ODM产品的生产质量控制及相关记录进行

核查，并出具各 ODM制造商的核查报告。对 ODM 工厂监督检查时，可根据 ODM制造商数量适当增加

核查人日数，每个制造商不应超过 0.25人日，总增加数不超过 1人日。 

3.5.3 如监督合格，保持认证证书；如不合格按认证规则及 3.7条处理。 

3.6   ODM认证证书的变更及扩大 

3.6.1 以 ODM认证方式获得认证证书的持有人，不得将认证结果作为其它生产厂申请认证的依据。 

3.6.2 ODM认证产品变更申请须由 ODM初始认证证书持证人提出，经认证中心按相关程序批准后，

其它 ODM认证证书持证人须在一个月内提交认证变更申请。 

3.6.3 生产厂获证产品的关键项目发生变更（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时，以此产品为基础的 ODM产

品也应随之变更并办理变更手续。 

3.6.4 生产厂获证产品未发生变更，以此为基础的 ODM产品不应发生变更，但不涉及安全内容（如

申请人或制造商或商标或型号命名方式等变更）的除外。若以 ODM方式获证的产品发生变更(技术

规格、产品结构、关键原材料/元器件等），此时,以 ODM方式获证的产品与生产厂获证产品已不是

ODM关系，不能按 ODM 方式处理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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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3.7.1 当暂停、注销或撤消生产厂获证产品的认证证书时，应同时暂停、注销或撤消以此为基础的

ODM认证证书。 

3.7.2 当由于产品实物质量原因，暂停、注销、撤消 ODM获证产品的认证证书时，应同时暂停、注

销或撤消生产厂获证产品的认证证书；因其他原因暂停、注销、撤消 ODM 获证产品的认证证书时，

不对生产厂获证产品的认证证书进行处理。 

3.7.3  对不满足本规定要求的 ODM生产厂及制造商，指定认证机构应根据相关规定采取通知其整

改、暂停或撤销认证证书的措施。 

3.2.4  当 ODM生产厂或任一 ODM制造商由于 ODM产品或工厂检查不合格认证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

指定认证机构应同时暂停或撤销所有相关的 ODM 认证证书，并通知认证证书持证人。 

3.7.5 当某一 ODM制造商因连续 12个月未批量委托 ODM生产厂生产认证产品而造成不能满足证后

年度监督检查要求时，指定认证机构应暂停标有该 ODM制造商的产品认证证书，并通知认证证书持

证人。 

3.7.6 当 ODM初始认证证书由于其它原因（非产品检测或工厂检查不合格）而被暂停/注销/撤销时，

指定认证机构应同时暂停/注销/撤销所有相关的 ODM认证证书，并通知认证证书持证人。 

3.7.7 当与认证产品相关的 ODM初始认证证书发生变更，其它 ODM认证证书持证人未按 3.6.2条款

要求申请认证变更并获得批准的，指定认证机构应暂停相关 ODM认证证书，并通知认证证书持证人。 

3.7.8 对于因产品或工厂检查不合格而被暂停的 ODM认证证书的恢复申请，须由 ODM初始认证证书

持证人提出。在认证中心按相关程序批准恢复 ODM初始认证证书后，其它 ODM认证证书持证人方可

提交证书恢复申请。 

4 其它特殊情况的认证实施要求 

4.1 申请 OEM模式认证，其认证申请、型式试验、工厂审查等认证实施要求均按不同认证委托人

分别依据认证规则独立实施，工厂审查的重复要素（强制性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中的 2.2、

2.3和 8）可不进行审查，工厂审查人日数按所涉及产品的人数核算。 

4.2 集团公司（或称为总部等）下属工厂申请认证时，如工厂经工商注册，具备相应的资质及管

理职能，建立了覆盖 CCC认证要求质量管理体系，以工厂或集团公司名义申请认证，申请认证的工

厂名称为生产厂名称，不对集团公司进行审查。否则，应以集团公司名义申请认证，对集团公司的

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审查。 

4.3 多个下属生产厂以集团公司（或称为总部等）名义申请认证时，应按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对

不同的生产厂分别划分认证单元并进行认证。  

4.4 同一工厂不同年份获得不同产品单元认证证书，年度监督工厂审查按第一张认证证书进行年

度监督管理。 

5 工厂审查时的生产现场要求及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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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初始工厂审查时，工厂应确保每个认证产品类别中至少有一个产品处于正常生产状态，并具

备所有申请认证产品的样机。否则，认证中心不进行工厂审查，或将不具备条件的产品排除在认证

范围之外。 

5.2 获证后工厂监督审查时，工厂负责保证获证产品正常生产，并有获证产品。在最后的监督截

止日期前，工厂不能保证获证产品生产并有库存产品时，认证中心不进行工厂审查，暂停获证产品

认证证书。 

5.3 当某一类别或单元的获证产品生产、库存状态不能完全满足工厂检查要求时，应在本次监督

周期内完成补充工厂审查。否则，暂停该类别或单元的认证证书。 

5.4 当获证产品连续一年不生产时，认证中心应暂停相应证书。 

 


